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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保荐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

盛机电”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对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进行了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晶盛机电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382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335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33 元，

共募集资金 110,055.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6,502.44 万元，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3,552.56 万元，以上全部募集资金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验[2012]121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 

总投资 

拟投入 

募集资金 
项目备案 环评批复 

1 
年产 400 台全自动单

晶硅生长炉扩建项目 
13,485 13,485 

虞发改投

（2011）43 号 
虞环审（2011）93 号 

2 
年产 300 台多晶硅铸

锭炉扩建项目 
31,346 29,186 

虞发改投

（2011）41 号 
虞环审（2011）78 号 

3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 
4,996 4,996 

虞发改投

（2011）42 号 
虞环审（2011）79 号 

4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

营运资金 
- - - - 

本次拟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年产 400 台全自动单晶硅生长炉扩建项

目”。 

二、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年产 400 台全自动单晶硅生长炉扩建项目”原计

划总投入 13,485 万元，已累计投入 5,273.72 万元，未来预计需投入 76.8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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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募集资金 8,712.68 万元（含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拟变更投向的募集资

金就是这部分剩余资金，变更后的投资项目为“年产 100 台单晶硅棒切磨设备项

目”。 

三、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1、市场情况原因 

由于光伏行业下游企业产能严重过剩，自 2011 年开始，下游企业盈利能力

和资金流遇到空前的困难，并导致光伏设备需求锐减。2013 年，经过市场的充

分竞争，淘汰了一部分过剩产能，技术得到了不断进步，产业集中度越来越高，

留存的客户也主要为专注高端化专业化的晶体生长商，与晶盛机电的“高技术产

品、高端客户群”定位相吻合，同时晶盛机电在近两年的市场占有率也有较大的

提升。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部分实施，公司通过部分非核心零部件和低毛利

率加工环节的外协，已经能达到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达到的产能。 

2、有效利用募集资金投资新项目 

为使更有效地利用好该剩余募集资金，同时下游企业为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

效率而需要引入更多的智能化加工设备，为了抓住该市场发展机遇，公司将该剩

余募集资金用于投入新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利用原有市场渠道，增强公司竞

争实力，提高公司利润增长点。 

四、“年产 100 台单晶硅棒切磨设备项目”的具体情况 

1、投资情况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 15,0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0,50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4,5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8,712.68 万元（截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含利息收

入扣除手续费后）。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比例（%） 

1 土地厂房购置 8,400 56.00 

2 设备、安装工程 1,800 12.00 

3 其他费用 300 2.00 

4 铺底流动资金 4,500 30.00 

 合       计 15,000 100.00 

注：设备包括购置土地厂房时相关配套二手通用设备以及外购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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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实施地点 

公司拟购置位于公司上虞总部旁的原浙江联丰股份有限公司的土地及其厂

房等地上建筑物，用于项目的建设，具体地址为浙江上虞经济开发区东山路 11

号。 

3、项目计划实施周期 

由于此次项目的实施地点土地及厂房已基本落实，只需后续的厂房布局调

整、维修改造、相关生产设备及辅助设备的采购和安装等，预计建设期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 

4、项目可行性分析 

随着前期光伏行业的产能过剩和近期的洗牌调整，行业高利润时代已经结

束。单晶生产企业必须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等方式最求利益的最大

化。因此，为了解决行业中存在的问题，公司将硅棒加工的切方、外圆磨削和平

面磨削这三道加工工序整合到一台设备中完成，研发出了性能领先的晶棒一体加

工设备，同时，淘汰传统污染严重、效率低下的砂浆切片机，研发新型的金刚石

多线切片机对于降低单晶硅片加工成本及提高行业竞争力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公司拥有强大的技术研发团队来保证项目产品的成功研发。同时公司可以利

用现有的成熟销售网络进行销售，与现有产品拥有相通的客户，能够为客户带来

“一站式”采购，具有更加综合、有效的销售优势。 

5、经济效益测算 

项目建设期为一年，项目达产后，新增销售收入 38,461.54 万元，财务内部

收益率 34.81%，投资回收期 4.71 年（含建设期）。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

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并准备提交股东大会表决，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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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结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需要，为应对

市场变化，优化资源配置，科学规划产能，控制投资风险而做出的调整，有利于

保证募投项目实施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3、保荐机构对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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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保荐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邦明                   郭晓彬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月    日 




